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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敦聘 
  台端為本校教師，聘期另詳見聘書，雙方依雨聲國小教師聘約準則，訂定聘約內容如下： 

 
第一章  工作要求與工作條件 

 
第  一  條   教師上班、上課、差假或請假事宜，均依相關法令或規定辦理。但上班之起迄時間，在不違反法令規定下， 得由代表教師

之教師會與校方協議訂定。 
第  二  條   教師從事教學或執行職務之需要，學校應配合教師之正當合理要求。 
第  三  條   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基於教學需要，得要求教師到校，但本項要求，應於假期前與教師會協議訂定。 
第  四  條   學校基於學生安全與教學需要，得要求教師輪值導護、參與個案輔導工作、校內運動會之指導，擔任補救教學並依其意願擔

任課後輔導活動、暑期學藝活動之指導教師、兼任實習輔導老師。但其實施細節，應與教師會協議訂定。 
第  五  條   學校應依課程標準、以專業專才、公平原則，妥適編排教師之授課科目，教師之授課時數應由學校與教師會依據員額編制，

制定編配原則，經校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第  六  條   教師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兼任校外職務，本項兼職以不違反法令規定者為限。 
第  七  條   學校得徵詢教師之意願擔任行政職務，如產生困難時得由學校與教師會制定延聘規則。其延聘規則學校應與教師會共同協

議制定，受聘教師均應遵守。 
第  八  條   教師在保障學生學習之前提下，得本專業自主之原則，考量學生學習特質，由各科教學研究會編選教材、設計學習教學評量

方式。 
第  九  條   教師受聘擔任級任教師時，除教學課務外並應處理相關之班級事物。 
             教師受聘擔任科任教師時，除教學課務外並應指導相關之社團活動。 
             教師受聘兼任行政職務時，除教學課務外並應積極提昇行政品質。 
             教師受聘擔任實習輔導老師時，除教學課務外並應指導實習老師。 
             教師受聘擔任附設幼稚園教師時，除幼兒保育活動外並應協助處理園務。 
第  十  條   學校於教師上班時間外，因教學或行政之必要加班時，需先徵得教師之同意，並依相關規定給予加班費或補假。 
第 十一 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

專業倫理之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第 十二 條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衝突。 
第 十三 條   教師應知悉校園霸凌防制相關之權利與義務，並遵守教育部「校園霸凌防治準則」第六條至第九條及本校相關規定。 
 

第二章  權利與義務 
 

第 十四 條   教師之權利義務，悉依教師法規定。 
第 十五 條   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享有之福利與待遇，學校不得藉故延遲給付，學校對於教師之權利、義務、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

撫卹、離職、資遣、保險等均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法令未規定者依本聘約，不得故意曲解或延遲。 
第 十六 條   學校對於有關教師福利、待遇或有關教師、輔導之研習、進修之訊息或公文，應即公佈並轉知教師。 
第 十七 條   學校應積極維護教師之隱私權，非經教師同意，不得將教師之私人資料告知其他人員，如因故意或過失，肇致教師 權益受

損或產生之困擾，學校除負賠償之責外，並應追究疏失人員之責任，同時應盡力協助教師排除困擾。 
第 十八 條   寒暑假期間應編選教材或擬定教學計畫並參與進修、研究且享有參與進修、研究之權利。 
第 十九 條   與學生家長相互溝通學生教育事宜，但其時間地點應經雙方同意。 
第 二十 條   教師執行教學及其教材教法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除教評會議決其不當，需糾正外，教師享有專業自主權，同時應本教育專業

原則，就學生特質及教材，斟酌教學及評量之實施方式，不斷檢討改進，追求專業成長。 
第二十一條   接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基於提昇教學品質所為之教學專業視導及評鑑，並享有參與校務發展運作與評鑑行政效能之

權利。 
第二十二條   享有自主決定接受或拒絕與教學無關之活動、視導與評鑑之權利。 
第二十三條   出席各種因教學需要而召開之會議，但學校應代為安排課務。 
第二十四條   遵守本校教師自律公約與校務會議議決之相關事項。 
第二十五條   享有由政府或學校所給予之獎金與進修、研究等補助之權利。 
 

第三章  聘約罰則 
 

第二十六條   教師於聘約存續有效期間內，除因違反教師法規定或未履行教師法規定之義務與本聘約之規定，且非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外，學校不得任意藉故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第二十七條   教師於聘約存續有效期間，任意片面終止聘約的關係，已經受自學校支領薪資、津貼、職務加給，學校得依未實際從事教學
部份，按日追繳，同時教師應賠償違約事實發生日起，至學校新聘教師聘約生效日止之代課費。 

第二十八條   學校於聘約存續有效時間內，因故意或過失致使教師喪失工作權，學校應賠償教師自喪失工作事實發生日，至聘約終止日或
教師恢復工作權之日止之法定待遇與各項福利之金額，教師並得依教師法規定，請求救濟。 

第二十九條   教師未經請假手續，未到校從事教學工作，學校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得要求教師賠償支付之代課費。 
第 三十 條   教師如違反聘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應於開會前七日以書面邀請當事人列席答辯；審議結果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並予公告。 
第三十一條   因本聘約所生之訴訟以學校所在地之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四章  聘約之修改 
 

第三十二條   聘約存續有效期間，如因相關法令修改時，本聘約隨同修改並適用修改後之規定；如因任何一方所提新生調整修正事項時，
應由學校與教師會協商後協定之，並應於修改後十日內書面通知教師重新簽訂，其聘約與原約同，惟對前述修改聘約之承諾
應於三十日內為之，逾期不重新簽訂聘約或不為承諾時，視同不受聘。 

 
第五章  聘約之中止 

 
第三十三條   因減班，經由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教師為裁減員額之列時，學校得予教師終止聘約，並協助轉任他校服務。 
第三十四條   教師違反聘約時，學校依教師違反聘約或法令情節重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為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處理，報局核准

後即生效。 
第三十五條   學校於本聘約期滿未予教師續約，自然終止聘任約定。 
第三十六條   教師於聘約存續期間欲終止聘約的關係時，應於一個月前詳細說明理由，經由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始得終止之。 
 

第六章  聘約依據 
 

第三十七條   本聘約依據「教師法」、「教師法施行細則」、「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與其他相關法令及規定，由
學校與本校教師會共同協議訂定之。 

第三十八條   本聘約未盡事宜，應依教師法暨施行細則、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約準則暫行要點及相關法令處理。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九條   雙方約定以本聘約上之地址為通訊地址，如有變更應即通知對方更改。 
第 四十 條   本聘約一式兩份，由學校與教師雙方各持一份。 
第四十一條   本聘約需經學校教師會與行政主管處室協商後訂定，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正式生效，其修訂亦同。 
附錄：教育部「學校校長及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防治指引」(公告位置：雨聲網路硬碟/yses_data/07人事室/公告專區/性平三法(含
性騷霸凌)資料夾) 


